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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熊山街道办事处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    《政和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 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政和县人民政府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7年5月11日
 
政和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 
为积极鼓励企业入驻政和经济开发区，进一步发挥开发区工业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平台作用，不断壮大县域经济，特制定我县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，具体如下：
    一、准入条件
(一)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。引进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导向，符合开发区产业规划，并达到国家规定的环保、安全要求。鼓励优先发展机械制造、机电、汽配、农副产品加工业、生物、现代光伏电子信息产业、塑料产业、竹加工等产业。
（二）达到相应的投资强度和规模。项目用地指标要求不低于省国土厅、省发改委、省经贸委、省建设厅共同出台的《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（闽国土资源〔2013〕197号）相关要求。
二、优惠政策
入驻开发区企业达到准入条件后，除享受国家、省、市相关优惠政策外，还可享受本优惠政策。
（一）用地政策：工业用地以挂牌方式出让，近期地价为6.8万元/亩,土地使用期限50年。并享受以下优惠：
1.开发区管委会提供“七通一平”(通路、给水、排水、排污、通电、通讯、广电及土地平整)熟地。
2.集约用地奖励政策。为鼓励集约用地，投资项目生产用房是多层的，其三层以上部分给予相应奖励，第三层的按每平方米60元奖励给项目投资方，每增建一层每平方米奖励金额增加20元。奖励资金自项目生产用房经验收合格，且投入生产的面积计算，经管委会工作人员现场核准后给予支付奖励金额的50%；其余50%奖励金额自投产之日起，36个月内年亩均入库税收达到3万元以上的， 经管委会工作人员审核确认后给予一次性支付。
（二）税收政策
1.外商投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开发区，享受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税收减免规定的待遇。
2.入区企业与管委会签订入园合同后36个月内，年缴纳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额达到200万元且亩均税收达到3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其中， 200-399万元的，奖励总额不超过企业购地款总额的30%；400-599万元的，奖励总额不超过企业购地款总额的40%；600-799万元的，奖励总额不超过企业购地款总额的50%；800-999万元的，奖励总额不超过企业购地款总额的60%；1000-1999万元的，奖励总额不超过企业购地款总额；奖励资金由县工业发展基金中列支，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补助。
3.对年纳税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，对企业的土地供应、政府扶持等需进行专题研究，给予更大的优惠。
（三）规费政策
1.新入开发区企业享受优惠水价。对新入开发区企业用水前三年按下调10%收取。
2.新入开发区的项目（企业），本县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免收，服务性项目费用减半收取。
3.涉及中央及省、市收费项目，由县直有关部门帮助入开发区企业争取尽可能的优惠减免。
（四）奖励政策
1.年纳税额达到县纳税大户要求的企业，县政府给予授牌表彰，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。
2.支持入开发区企业建设研发中心、实施品牌战略、实施技术标准、技术创新等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，给予奖励。
3.机电、汽配企业享受《关于加快机电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政策。
三、服务保障
（一）实行全程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入开发区企业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合同后，由业主提供相关资料，承诺遵守有关事项，企业项目立项、用地、环评、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以及各种证照申办，由开发区管委会统一代办，并指定专人为企业服务。
（二）企业入驻后，发给《政和客商证》（一企一证），3年内享受如下优惠待遇：
1.凡在开发区内投资兴业的客商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，本人及配偶、子女户口可作为城镇户口迁入。
2.客商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高级技术、技能骨干的子女入学，享受所在地居民同等待遇。
3.公安部门若需对客商的活动进行检查，需出示由县公安局长批准的相关批件。
（三）凡在开发区企业务工（开发区管委会提供务工证明）的农民工和外地工子女就学（义务教育阶段），由教育主管部门按有关政策规定就近入学，统筹安排到指定学校，所有收费与当地户籍学生相同。
（四）任何单位对开发区企业开展检查应当依法依规进行，不得以检查名义拉赞助、搞摊派。
（五）对入开发区企业提供土地使用权证、房产证抵押贷款，金融部门实行倾斜并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。
（六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免费为企业招工宣传、用工介绍及提供各类培训。
（七）对依法经营、诚信经营、纳税大户的客商，可优先推荐其参加各种评先评优享受荣誉称号，或按照有关程序担当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职务。
    四、其他
本规定从2017年6月1日起执行，原有政策与本规定有相抵触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本规定解释权归政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


